
一、项目名称、最高限价、报价要求

1、项目名称： 遂宁市船山区锦华幼儿园点心、牛奶配送采购项目（二次）。

2、最高限价：包二（牛奶）：22.99 万元，其中单价最高限价为：2.2 元/

盒。

供应商的报价超出上述单价最高限价，则作无效标处理。

3、报价要求：本项目供应商报价只报单价。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包二（牛奶）：

1、牛奶采购预估数量：约 104500 份。

2、技术要求：

2.1 幼儿牛奶必须是纯牛奶，125ml/盒，不含有添加剂，防腐剂，必须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2 营养成分表

序号 项目 每 100g

1 蛋白质 ≥2.9g

2 脂肪 ≥3.1g

3 非脂乳固体，g/100g ≥8.1

4 酸度，°T 12～18

5 铅（以 Pb 计），mg/kg ≤0.05

6 总砷（以 As 计），mg/kg ≤0.1

7 总汞（以 Hg 计），mg/kg ≤0.01

8 铬（以 Cr 计），mg/kg ≤0.3

9 黄曲霉毒素 M1，ug/kg ≤0.5

10 三聚氰氨，mg/kg ≤2.5

11 能量，KJ/100ml ≤343.2

12 碳水化合物，g/100ml ≥3.84

13 钠，mg/100ml ≤72.4

14 钙，mg/100ml ≥80

15 商业无菌 商业无菌



三、商务要求（包二）（实质性要求）

1、付款方式：每月支付。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时间：1年。

4、发票要求：成交供应商在申请资金拨付前，需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

整的税务发票及凭证资料。

5、售后服务：

5.1 成交供应商配合采购人要求，对本项目所投产品随时送检，检验费由成

交供应商支付；

5.2 如在送货过程中食品出现损坏，成交供应商须及时进行更换；

5.3 每次配送到学校的食品必须免费向学校提供同批次的留样产品 1份，并

完善留样相关记录，留样保存时间按行业相关文件要求为准；

5.4 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产品出现问题的通知后立即作出响应，90 分钟内

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6、配送要求：

6.1 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原料必须是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

6.2 成交供应商运输过程须保证食品的卫生与安全，到采购人处配送的交通

工具应停放在指定地点。

6.3 成交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配送人员和配送人员的健康证明须在

响应文件中体现，同时该项目配送人员在项目实施时须到采购单位驻地辖区内的

派出所进行备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配送人员不得随意更换，如遇特殊情况更换

时需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一年内更换次数不得超过 2次。

6.4 采购人会不定期对实际配送人员和响应文件中的配送人员进行核对，若

有发现实际配送人员和响应文件中的配送人员信息不一致时，则视为成交人虚假

响应。



7、验收标准：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政府采购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

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8、其他要求：供应商成交后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响

应文件中相应证明材料的原件进行核实，不提供或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原件与响

应文件中的复印件不符时按提供虚假材料处理，无误后才签订合同。（单独提供

承诺函承诺，格式自拟）


